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公務人員休假得以

時計；每年至少應休假日

數，由總統府、國家安全

會議及五院定之。休假並

得酌予發給補助。確因公

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

核准無法休假時，酌予獎

勵。 

前項應休假日數以

外之休假，當年未休假且

未予獎勵者，得累積保留

至第三年實施。但於第三

年仍未休畢者，視為放

棄。 

政務人員及民選地

方行政機關首長未具休假

十四日資格者，每年應給

休假十四日。但任職前在

同一年度內已核給休假者

應予扣除。其未休畢者，

視為放棄。 

第一項補助之最高

標準，由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會商銓敘部定之。 

 

第十條 公務人員符合第七

條休假規定者，除業務性

質特殊之機關外，每年至

少應休假十四日，未達休

假十四日資格者，應全部

休畢；休假得以時計。休

假並得酌予發給休假補

助。確因公務或業務需要

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

時，酌予獎勵。 

前項應休假日數以

外之休假，當年未休假且

未予獎勵者，得累積保留

至第三年實施。但於第三

年仍未休畢者，視為放

棄。 

政務人員及民選地

方行政機關首長未具休假

十四日資格者，每年應給

休假十四日。但任職前在

同一年度內已核給休假者

應予扣除。其未休畢者，

視為放棄。 

第一項休假補助之

最高標準，由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會商銓敘部定

之。 

一、 本條修正第一項及第

四項。 

二、 修正理由： 

（一） 為落實休假建制之

目的，以及配合行

政院訂頒之「行政

院暨所屬各機關公

務人員休假改進措

施」，本規則於八

十七年增訂每年至

少應休假七日之規

定，嗣於九十年再

次修正為十四日。

考量時空背景變更

，各界迭有檢討鬆

綁應休假日數之建

議；又實務上，業

有主管院因業務性

質特殊，另定其所

屬公務人員每年至

少應休假日數之規

定，是為回應外界

建議並保留因應內

外在變化而調整應

休假日數之彈性，

爰修正公務人員每

年至少應休假日數

，由總統府、國家

安全會議及五院定

之。 

（二） 另酌修文字體例，

將「休假補助」修

正為「補助」。 

 


